
第 4942號公告 旅行代理商註冊處

撤銷旅行代理商牌照

現根據《旅行代理商條例》(第218章 )第30(1)(a)(i)條的規定公布，根據該條例第19(2)條的規定，
下列旅行代理商牌照已於 2019年 7月 24日撤銷：

牌照號碼 持牌人名稱 旅行代理商名稱及地址

353649 BICO TRIP (HK) CO. 
LIMITED

BICO TRIP (HK) CO. LIMITED 
九龍尖沙咀諾士佛台 9號 
冠福中心 12樓 02至 03室

2019年 8月 2日 旅行代理商註冊主任陳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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